
新竹市政府113年度身心障礙者安家就業計畫 

113 年 2 月 6 日奉核定 

壹、緣起及目的 

為落實照顧身心障礙失業者，基於公法救助及安定其家庭生活，特參

照勞動部「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之精神，訂定本計畫。 

貳、實施期程：自報到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參、實施方式 

一、進用人員資格：用人單位初評，經本府勞工處審查為負擔家計之身心

障礙者。 

二、到（離）職程序： 

（一）本計畫臨時人員之進用，由本府及所屬各單位（以下簡稱用人單

位）提出「工作計畫書」（如附件一），並於簽奉核可後，將核定

公文影本送交本府勞工處，據以發布到職通知書，始得進用。工

作計畫書應包含進用人員資格、工作具體內容、管考機制及預期

效益（以量化表示）等。 

（二）用人單位應於到（離）職當日，督導其填具「進用人員到職及離

職單」（如附件二），且依通知單內說明欄之規定辦理，備妥一式

5 份影印分送相關單位，以利追蹤與管制查核。 

（三）用人單位應於進用人員到（離）職當日，至本府行政處（庶務科）

依勞工保險條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及全民健康保險法

之規定，為進用人員辦理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全民健

康保險加（退）保作業。加保期間，除被保險人自負額外，所需

之勞保費、健保費及勞工退休金，由本計畫所編列之經費負擔，

以實報實銷為原則。倘到（離）職當日，各用人單位未於當日下

午 2 時前，至本府行政處（庶務科）辦理勞保、健保之加（退）

保事宜，致進用人員權益受損時，則應由各用人單位自行負責。 

（四）依本計畫進用人員依法不能參加勞工保險時，由本府行政處（庶

務科）為進用人員申報參加勞工保險之職業災害保險，所需經費

由本計畫所編列之經費支應。 

三、進用期限：依本計畫進用之人員，其工作期程為 6 個月為原則。 

四、工作津貼及工作時間： 

（一）工作津貼按小時計算，時薪為新臺幣（下同）183 元，每日為 1,464



元。 

（二）每日工作時間以 8 小時為原則，每月工作日數不得超過 22 日（176

小時），每 7 日中至少應有 2 日之休息，1 日為休息日，1 日為例

假。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40 小時。 

（三）正常工時每月可工作日數不足或超過 22 日（176 小時）時，進用

人員可填具專用差假報告單，以彈性工時或請假方式補足或減少

至 22 日（176 小時），並於核定後送本府主計處（決算科），以利

追蹤與稽核。 

五、管考機制 

（一）用人單位應指派專人負責工作津貼請領程序，並於每月 5 日前，

將工作津貼印領清冊（附件三）送至本府勞工處進行推算，同時

應檢附主管核章後之金融機構帳號轉撥存款明細單與簽到退簿

（附件四、五）。第 1 次請領工作津貼時，應另檢附「僱用通知

書」及「安家就業契約書」各 1 份影本。 

（二）進用人員之請假，應填具本計畫專用差假報告單（如附件六），

並依「新竹市政府 113 年度身心障礙者安家就業計畫」契約書內

之規範辦理。 

（三）用人單位應負起進用人員指揮、監督與管理之責，並得由本府勞

工處偕同本府政風處等相關處局，進行不定期執行查察或稽核等

措施，以防止各種舞弊事宜。 

（四）進用人員於進用期間，如假借本府名義進行詐騙、竊取公物、洩

密或足以影響本府清廉聲譽等情事者，依相關法規論處。 

六、 勞動條件規定與權責： 

（一）本計畫屬公法救助關係，進用人員不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就業保險

法之規定。 

（二）勞動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用人單位與進用人員，依本府所

提供之「新竹市政府 113 年度身心障礙者安家就業計畫契約書」

（如附件七），訂定書面之定期契約。 

 

 

 

 

 



 

附件說明： 

附件一：工作計畫書 

附件二：進用人員到職及離職單  

附件三：工作津貼印領清冊 

附件四：金融機構帳號轉撥存款明細單 

附件五：簽到退簿 

附件六：差假報告單 

附件七：契約書（範例） 



附件一 

新竹市政府 113 年度身心障礙者安家就業計畫工作計畫書 

一、計畫名稱： 

二、提報單位：                       

（一）計畫負責人：  

（二）職  稱：                

（三）電話及傳真：               

（四）E-mail： 

三、計畫緣由及目的： 

四、進用人員資格：（檢附基本資料並說明是否符合資格） 

五、進用人員工作內容：（具體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及方式等） 

六、進用人員管考機制： 

七、預期效益：（以量化表示） 



附件二 

新竹市政府 113 年度身心障礙者安家就業計畫進用人員到職及離職單 

服 務 單 位 
到 

職 日 期 
離 

計畫名稱 敬     會 

 

年 月 日 

新竹市政

府 113 年

度身心障

礙者安家

就業計畫 

單

位 

行政

處庶

務科 

財政

處庫

款支

付科 

人事 

處考

勤訓

練科 

勞工

處就

業服

務科 

   

姓     名 日支薪俸 

核  

章 

    

 1464 元 

出 生 日 期 預 算 科 目 

年  月  日 
新竹市身心障礙

者就業基金--身

心障礙者就業計

畫--身心障礙者

就業輔導--服務

費用--一般服務

費--計時與計件

人員酬金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本

人

簽

章 

 

單

位

核

章 

 

政

風

室

核

章 

 

機

關

首

長

核

章 

 

土地銀行新竹分行帳號： 

說明： 

１．各用人單位應切實督導進用人員於到職日當天，至土地銀行新竹分行開戶，並將帳號填妥於本通知書上，
以便撥付薪津。 

２．各用人單位應切實督導進用人員於到職日當天，應填具勞保、健保加保申報表，以表明被保險人身分，交
予行政處庶務科辦理有關勞保、健保加保事宜。 

３．各用人單位應切實督導進用人員於到職及離職日填妥本通知書，並核章後連同就業契約書影本，備妥一式
5 份，影印分送行政處庶務科、政風處、財政處及勞工處辦理後續相關作業，正本請留各用人單位存檔備
查。 



附件三 

憑證編號 預 算 科 目 金    額 說     明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身心

障礙者就業計畫-身心障礙者就業

輔導-服務費用-一般服務費-計時

與計件人員酬金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支付身心障礙者安家

就業計畫人員 

113年   月工作津貼             

新竹市政府 113年度身心障礙者安家就業計畫人員工作津貼印領清冊 

              自 113年     月      日 

        期間：至 113年     月      日 

姓名 

日薪

金額 

工

作

天

數 

應領金額 

勞

保

費

代

扣

款 

健保費 

勞退

自提

% 

實領金額 

蓋
章
領
款
人 

勞保

費政

府負

擔款 

健保

費政

府負

擔款 

勞退

提繳

等級 

身分證統

一編號 

眷
口
數 

代
扣
款 

勞退

自提

金額 

勞退

政府

提撥

款 6% 

  

1464          

  
      

  

      

  

            

  

        

  

      

  

            

  

        

  

      

合 計             

勞工處 

推算      

業務單位 財政處 主計處    市長 

行政處  人事管理  
           



附件四 

新竹市政府個人金融機構帳號轉撥存款明細單 

姓名 金融機構帳號 金額 款項名稱 備註 

      工作津貼 支票號碼： 

      
  支付憑證號碼： 

          

          

          

          

合計    

製表    單位主管    會計人員    出納支付單位    銀行簽收 

     

 



附件五 

新竹市政府 (單位名稱)   身心障礙者安家就業計畫人員  113 年  月簽到退簿 

日期 
上午 

簽到時間 
簽名 

下午 

簽退時間 
簽名 

工作 

時數 
備註 

              

              

              

              

              

              

              

              

              

              

              

                  

承辦人 

 

科長 
  

單位主管 
  

 

   

     

 

   

     

 



附件六 

新竹市政府 11 3 年度身心障礙者安家就業計畫進用人員差假報告單 

單位  職別  姓名  

假別  事由  

地點  

 
起日 
 
迄期 

天 自             

年 

               

月 

              

日 

            

時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工作
計畫 

 日  薪  

承辦人                     科長                       單位主管 

 

 

 

職   ○○○   呈                         113 年    月  日 

 

新竹市政府 11 3 年度身心障礙者安家就業計畫進用人員差假報告單 

單位  職別  姓名  

假別  事由  

地點  

 
起日 
 
迄期 

天 自             

年 

               

月 

              

日 

            

時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工作
計畫 

 日  薪  

承辦人                     科長                       單位主管 

 

 

 

職   ○○○   呈                         113 年    月  日 

 

 



附件七 

新竹市政府 113 年度身心障礙者安家就業計畫契約書（範例）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甲方）為執行「113 年度身心障礙者安家就業計畫」，

進用     君（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第 一 條   （契約期間） 

自民國 113 年  月  日起至 113 年  月   日止。 

第 二 條   （工作項目） 

乙方接受甲方監督指揮，擔任下列工作： 

（一） 

（二） 

（三） 

（四）其他與上述工作相當之職務與工作。 

第 三 條   （工作地點） 

乙方接受甲方監督指揮，於下列地點，擔任本契約所定之工作： 

（一） 

（二） 

（三） 

第 四 條   （工作時間、日數及休息） 

乙方每日工作時間為 8 小時。 

乙方每月工作日數不得超過 22 日（176 小時），每 7 日中至少應有 2

日之休息，1 日為休息日，1 日為例假。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40

小時。 

正常工時每月可工作日數不足或超過 22 日（176 小時）時，進用人

員可填具專用差假報告單，以彈性工時或請假方式補足或減少至 22

日（176 小時），並於核定後送本府主計處（決算科），以利追蹤與稽

核。 

第 五 條   （工作津貼） 

乙方之工作津貼為每小時新臺幣 183元整。 

第 六 條   （請假規定） 

乙方除請公假、公傷病假、產假、產檢假或陪產檢及陪產假，於契

約期間內計給全額工作津貼外；生理假於契約期間內工作津貼減半

發給，其他事由之請假均不發給工作津貼。 

前項產檢假、生理假、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之日數，依性別工作

平等法第 14、15 條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請假程序） 

乙方請假，應填具「新竹市政府 112 年度身心障礙者安家就業進用

人員差假報告單」，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開工作場所。但有急病或

緊急事故，得補辦請假手續。 

請公傷病假時，應於受傷翌日起 10 日內，檢具全民健康保險特約地

區醫院以上之醫事服務機構所開具之證明書。 

前項公傷病假逾 30 日以上者，應每 30 日重新檢具全民健康保險特

約地區醫院以上之醫事服務機構所開具之證明書，辦理請假。 

請產假或陪產假，應檢具醫事服務機構證明書。 

第 八 條   （甲方得經預告終止契約之事由）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經預告乙方終止本契約之事由： 

一、甲方因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 1 個月以上時。 

二、工作計畫變更，有減少進用人員之必要，且無適當工作可安置

時。 

三、乙方對於所擔任之工作不能勝任時。 

前項之終止應於 10 日前預告之。 

第 九 條   （甲方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之事由） 

乙方有下列事由之一者，甲方得不經預告終止本契約： 

一、訂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甲方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 

二、於工作時間或工作場所，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 

四、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甲方所有之物品，

或故意洩漏業務上之秘密致甲方受有損害。 

五、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 3 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 6 日。 

六、契約期間內，不給付工資之請假合計超過 30 日。 

七、其他違反法令、契約或工作規範，情節重大。 

第 十 條   （乙方得經預告終止契約之事由及離職手續） 

乙方自願離職時，應於 10 日前向甲方提出，並於離職當日前，將保

管之事物完成移交及辦妥離職手續。 

第十一條   （乙方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之事由） 

甲方有下列事由之一者，乙方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一、訂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乙方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 

二、對乙方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 

三、不依契約給付報酬。 

四、其他違反法令或契約，情節重大。 

第十二條   （用人機關不得終止契約之事由） 

契約屆滿前，乙方在產假或公傷病假期間，甲方不得終止契約。 



第十三條   （工作調整） 

甲方得因業務需要，調整乙方之工作。 

第十四條   （保險） 

甲方應為乙方於進用期間，依法辦理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及全民健康保險。 

甲方未能依前項約定為乙方參加保險時，應為其投保勞工保險之職 

業災害保險。 

第十五條   （公法救助關係） 

乙方於進用期間係屬公法救助關係，不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就業保險法

之規定。 

第十六條   （乙方應遵守相關法令） 

          乙方假借本府名義，行詐騙、竊取公物、洩密或足以影響政府清廉

聲譽等情事者，悉依相關法規論處。 

第十七條   （本契約收執方式） 

本契約一式 2 份，由甲、乙雙方各執 1 份。 

 

 

甲方： 

用人單位名稱： 

代表人： 

地址 

 

 

乙方：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月   日 


